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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章　緒論

政府存在的歷史有多長，貪污腐化的歷史大概就有多長，人們致

力於反貪污腐化的努力與奮鬥也就有多久。行政倫理意識的覺醒，正

是源於政府機構貪污腐化的橫行。行政倫理大師泰瑞‧庫伯（Terry

Cooper）將行政倫理的規範分為內在規範與外在規範（Cooper,1990,

p153），和與其他專業領域一樣，從事行政工作者除法令規定外，也有

其在道德層面上應遵循的倫理守則。但即如著名政治學者伊斯頓

（David Eastern）：「政治是價值得權威性分配」之名言，政治與生俱

來的壟斷性特質，使得參與政府行政事務的人不但在運用其專業與職

權時，影響常較一般人深遠，其所受到濫權的誘惑也更多。因此，行

政倫理的規範，除內在的道德的反省制約外，對外在法律強制約束的

仰賴，更較其他專業為甚。

論及行政倫理法制的發展，美國無疑是舉世最具代表性的國家。

十九世紀蓬勃於美國都會地區的「黨機器政治」與隨之而來的分贓制，

啟迪了美國文官制度改革運動。當時主張改革的人士以為，經由特殊

訓練或競爭性考試進用人員，並建立具有政治中立及升遷、薪俸、退

休等身份保障特色的文官功績制度，將可使公共行政和腐化之源—政

黨政治脫鉤。然而遺憾的是，文官制度的建立並沒有讓貪污腐化消聲

匿跡的事實，以及其後接踵而來的醜聞，使人們對於文官可以自我監

督的信心受到打擊，並尋求經由科學行政來控制官員行為的新理論取

而代之。

科學行政改革者強調官僚體系的控制多於政治改革，他們認為腐

化是組織結構設計的問題，而非政治或倫理問題。政府官員不誠實或

不倫理的行為並為肇因於人的個性，而是「缺乏適當的政府機制」，因

此主張把經濟和效率的原則運用在政府上，把腐化的定義擴及到浪費

與不當管理。科學行政學者認為：「腐化者偷錢，道德者在無知和輕忽

的情況下浪費錢，兩者最終並無差別。」在科學行政理論的影響之下，

各級政府紛紛採行最佳控制幅度、層級節制體制、以及會計審計技術

等方法，防止弊端的發生。科學管理的策略最初或僅著眼於經濟與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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率層面，減少因浪費或不當管理滋生的問題，但隨時勢的發展，卻逐

漸演變為提倡廣泛監督與調查的模式與態度。這種觀點明顯地表現在

訂定各種行政法規，將所有例行作業程序無所不包地加以規範。各種

防弊措施與法令的訂定，將公務人員當成潛在的罪犯，假設公務人員

一有機會便可能貪贓枉法，必須採取各種防微杜漸的措施，防堵貪瀆

的可能性。從某個角度而言，行政倫理法制的建立，就是在這種防弊

心態下逐步發展而成（Anechiarico & Jacobs, 1996, pp.19-23）。

行政倫理的課題真正受到各界廣泛的重視，實際上是一九六Ｏ年

代美國新公共行政興起之後。尤其一九七五年水門案的發生，使得學

者以往要求強化行政倫理規範的大聲疾呼與剴切建言，在各界形成沛

然莫能禦的力量。卡特總統一九七六年競選時，即將行政倫理改革作

為其競選主軸之一，就職後隨即向國會提出政府倫理法草案，經國會

通過為一九七八年政府倫理法(Ethics in Government Act of 1978)。

此一法案的通過不但象徵美國政府對行政倫理法制的重視，更在世界

各國造成示範性影響。

過去十餘年來，臺灣社會隨著經濟的起飛與政治的解嚴，逐步朝

民主、自由與國際化的方向邁進；但日益嚴重的金權掛勾問題以及層

出不窮的弊案，卻腐蝕人民對政府的信心。根據國際透明組織

(Transparency International)八十八年就企業人士對於全球十九個出口

國貪污感受指數調查結果，台灣排名第三（江明修，民國八十八年，

p.246）。弔詭的是，貪污腐化絕和民主自由原應是背道而馳的兩個概

念。研究與統計資料在在顯示，愈是民主的國家，其公務員所獲廉潔

的評價愈高，貪污腐化乃落後國家的特色，臺灣在發展民主自由的過

程中，卻出現愈趨嚴重的行政倫理問題，包括法務部自八十六年開始

委託國立政治大學選舉研究中心所做的「台灣地區對政府廉政主觀指

標之評價」統計調查，今（九十）年度也出現較去年更低的評價分數

（聯合報，民國九十年八月二十七日，第八版），現示臺灣民眾對「清

廉政府」的信心水準下降，實為值得注意的警訊。

先進國家公務員有廉潔的操守，一方面固然出於自發反省的道德

觀，但法律規範強制的力量更不容忽視。有鑒於行政倫理的內涵隨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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空環境背景改變而不同，規範的對象與範圍亦有與日俱增之勢。包括

競選經費、政治活動、檢舉人（Whistleblower）、會計審計、以及政

府採購等等，均有人將其納入行政倫理法制的範疇，本研究限於時間

及資源之限制，爰以與人事行政最密切相關的「利益衝突」事項為核

心，並選定行政倫理法制先驅之美國為研究對象，旨在經由蒐集美國

政府機關行政倫理法制，探討民主先進國家對於行政倫理事項規範的

內涵，以收攻錯之效。

美國不但創行政倫理法制規範風氣之先，也是各國中對於行政倫

理事項規定最為廣泛及嚴謹國家之一，其倫理法規範的基本要素，綜

合學者看法，主要有以下四方面：（一）明定禁止行為，並提供迴避利

益衝突的程序；（二）設置獨立機構職掌政府機構之倫理事項，並賦予

首長有效執行的權力；（三）完整的財產申報要求；（四）嚇阻非法行

為之罰責，使落網者無法自有違倫理的行為中獲益。為瞭解美國行政

倫理法制之全貌，兼顧理論與實際，本研究於獲得佛羅里達大學

(University of Florida)政治系訪問學者身分於該校就政府倫理

(Ethics in Government)進行專題研究期間，曾先後洽赴美國聯邦政

府倫理局(US Office of Government Ethics)、司法部倫理辦公室

(Departmental Ethics Office)、紐約州政府倫理委員會(New York

State Ethics Commission)、舊金山市及郡倫理委員會(City & County

of San Francisco Ethics Commission）、以及賓州州立大學(Penn

State University)等機關學校實地參觀訪問，俾對美國聯邦、州及地

方等各級政府在行政倫理規範的運作有更深入的瞭解。

本研究有關美國行政倫理規範的探討，係以一九七八年政府倫理

法(Ethics in Government Act of 1978)及依該法設立的聯邦政府倫

理局(Office of Government Ethics)為主軸，首先透過倫理規範的濫

觴、一九七八年政府倫理法與一九八九年倫理改革法的介紹，追溯美

國倫理規法制發展的軌跡與概貌，再經由對聯邦政府倫理局和其他涉

及倫理規範機構職掌事項的探索，並佐以參訪時見聞聯邦及地方機關

提供之資訊，同時強化對其實務上運作之橫向與縱向瞭解；最後經由

探討頗析倫理規範的意義與內涵，以一個接近從業者(practitioner)的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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度，從有別於學者的觀點檢視當前倫理規範，並提出研究建議，俾供

將來我國研修相關法規之參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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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章 倫理法制的發展

今日美國不論聯邦、州或地方政府，都訂有許多與行政倫理相關

的法令，規範內容大多集中在利益衝突上，這種規範被稱為「最低限

度的倫理」(minimalist ethics)，也就是對於行政行為的最低標準(Cody,

1992, p.xviii)。不過這些最低標準，也曾是高標準的道德要求，經過長

久的潛移默化而逐漸形成一般接受的觀念。

第一節　規範的濫觴

基本上，聯邦政府有關行政倫理的規定，都是為因應個案不當行

為，加以立法禁止，逐漸累積而來。十九世起中期以前，政府官員涉

及利益衝突的情形不但司空見慣，甚至被視為理所當然。最著名的案

例之一，就是曾有某地方官員因預知都市計畫，廉價購買計畫區土地

出售致富，仍洋洋自得的稱之為「誠實的貪污所得」（honest graft）。

這種作法在當時雖然並不違法，不過由「誠實的」與「貪污所得」這

兩個顯然衝突的概念，卻足以點出問題的核心：即使在法無明文規範

的情況下，這種行為仍被認為是有瑕疵的。不論當事人如何以「誠實

的」一詞矯飾，仍然無法否認經由此獲得的財富，本質上就是一種「貪

污所得」。分贓制度之盛行，雖然把這種風氣帶至頂點，卻也促使有識

之士反思這種行為對於國家利益可能造成的損害，並因而開啟提倡行

政倫理之門與嗣後逐步改革契機。

美國雖是三權分立的國家，但從某種角度而言，卻是司法至上。

幾乎所有爭議最後都訴諸法院解決的事實，足以證明美國人把法院當

作價值裁決者的信心 (Rohr, 1998, p28)。於是小至一般普羅大眾好

為興訟，大至公元二千年總統大選結果竟取決於法院判決，在在都顯

示出美國重視司法的態度與傾向。因此，其有關行政倫理的規範，最

早也是出現在與訴訟有關的事務上。首先是對現職人員的約束。一八

五三年，國會立法禁止聯邦政府及國會員工，協助平民向美國政府行

使請求權。一八六四年立法禁止聯邦官員，包括國會議員在內，就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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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政府為當事人一方、且正在進行中的任何服務接受報酬。然而在非

永業化公務員與民間機構人才交流頻仍情況下，僅僅約束現職人員顯

然是不夠的，離職人員的行為對於政府的形象與利益也可能產生重大

影響，於是聯邦政府在一八七二年禁止行政部門離職官員協助平民百

姓向美國政府行使請求權。

禮物與薪資外收入的限制，則是遲至二十世紀才有規定。由於早

年低收入官員收受好處或禮物的情形相當公開，一九Ｏ六年的肉品檢

查法（The Meat Inspection Act）在賦予農業部檢查全國肉品衛生責

任的同時，一併禁止所有農業部員工收受肉品包裝公司的禮物。一九

一七年，國會通過一項薪資補助的限制，禁止所有行政部門官員接受

來自非官方的薪資。

隨著政府職能擴充與戰爭的發生，政府成為市場上最大需求者之

一，對民間企業而言，更是一塊具有無限的商機與潛能的大餅。採購

事項的迴避，尤其是金額往往十分龐大的軍事採購，就成了新的關注

焦點。一九一九年，國會立法禁止軍事採購官員，在離開聯邦政府二

年內，利用內線消息向聯邦政府尋求與採購有關的機會；同時也禁止

在一九一七月十一日年至一九一九年七月十一日間任職行政部門的員

工，在離職二年期間內，代表非官方利益與其原任職單位交涉。二次

大戰期間，國會進一步立法禁止離職聯邦官員在離職後二年內，協助

私人就涉及其原單位所轄的業務，對聯邦政府提出請求。

聯邦政府行政倫理規範就雖然在本世紀便已初略具雛型，系統性

的規範得提出，主要歸功於甘迺迪總統。一九六一年甘迺迪總統發布

第一Ｏ九三九號行政命令：「對政府官員提供倫理標準指南」(To

Provide a Guide on Ethical Standards on Government Officials)，

對於總統提名、任命及其他高級聯邦官員之財務，提出新的利益衝突

規範。禁止前述人員接受任何非官方來源、在外觀上或實際上將造成

以下結果之有價饋贈：(一)用公職營取私益；(二)給予任何人優惠待

遇；(三)有損獨立或公平；(四)在官方外另形成政府決策管道；(五)

影響大眾對政府廉潔之信心。

一九六二年國會通過一系列修正聯邦政府有關賄賂及利益衝突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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律，主要內容為即為甘迺迪總統提出的以下七項原則：

(一)公務員不得因執行公務而接受非官方、或因政府之作為或不作為

有直接利益者之有價饋贈。

(二)公務員就與其有財務上利益之事務，均不得採取任何行為。

(三)公務員在外兼職不得與其所任公職之責任衝突。

(四)公務員不得利用非公開資訊獲取個人財務上利益。

(五)離職公務員不得利用其與政府之關係，為個人客戶獲得較優惠待

遇。

(六)公務員不得代表私人與政府交涉。

(七)公務員不得涉入外觀上有任何偏差或不公之前述各項行為。

一九六五年，詹森總統發布第一一二二二號行政命令：「政府員

工倫理行為之說明標準」(Prescribing Standards of Ethical Conduct

for Government Officers and Employee)，範圍涵蓋行政部門的所有

官員，重點如次：

(一)指示行政部門員工避免任何「可能導致或外觀上有」利用公職獲

取私益、給予任何團體或個人優惠待遇、防礙政府效率或經濟、

不完全獨立或公平、由官方以外管道制定政策、以及讓大眾對政

府清廉信心有負面影響的行為。。

(二)每個聯邦機構均任命一名倫理官員 (DAEO)，負責執行新的行為標

準規定；各機關均須依其需求訂定相關規範。

(三)要求總統提名人員申報財產，並賦予文官委員會(Civil Service

Commission)命令其他聯邦員工申報財產之權。

第二節　政府倫理法

　一九七七年，卡特總統為兌現其在競選時所提出的諾言，向國

會提出「政府倫理法」草案，並於一九七八年經國會通過。一九七八

年政府倫理法可以說是美國行政倫理法制建立的一個分水嶺，該法共

有七條條文，其中前三條分別規定立法、行政及司法部門人員財產申

報事宜；第四條在人事管理局下(Office of Personnel Management)

設置政府倫理局；第五條為對離職人員利益衝突之規範；第六條設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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特別檢察官；第七條則設立參院法律諮詢辦公室。除有關政府倫理局

部分將於下章討論外，謹將本法重點簡要敘述如後。

一、財產申報

(一)申報對象：

1.立法機關：國會議員及其候選人、全年任職超過六十日且報酬相

當或超過一般俸表十六級的國會員工，包括任職預算局、印刷

局、國會圖書館或成本會計委員會等相關機構之人員、國會議員

雇用員工無達上開薪俸標準者時，應由一名主要助理提出申報。

2.行政機關：總統、副總統以及總統、副總統候選人、0-7 級以上

高階軍官、總統提名經參院同意任命人員、行政部門薪資相當或

超過一般俸表十六級以上之人員，包括特殊雇用員工(special

government employee，按：指在過去連續三百六十五日期間，

任職不超過一百三十日，履行暫時性任務之人員，不論其是否支

薪)、以及其他倫理局長認有必要之人員。其中最後一項，賦予

政府倫理局局長相當大的認定裁量權限。

3.司法機關：最高法院法官、聯邦法院法官、哥倫比亞特區法院法

官、總統提名經參院同意的司法官員、以及報酬相當或超過一般

俸表十六級以上司法部門員工。

(二)申報內容：

1.除任職美國政府以外之收入，其來源、種類、及數額或價值；車

馬費（honoraria 按：指給予發表演說或出席活動貴賓之酬勞）

合計超過一百美元者，其來源、日期及金額；租金、利息、股利

及資本獲益等收入合計超過一百美元者，依其金額多寡勾選適當

之類別（category，按：指金額多寡之區間，例如：一千美元以

下、一千美元至二千五百美元或二千五百美元至五千美元等，最

高申報金額為十萬元以上）。

2.收受交通、食宿、娛樂、或與旅行相關費用等饋贈之禮物，其合

計價值超過二百五十美元者；或其他禮物合計價值達一百美元

者，其來源與簡要敘述。但親戚贈與或依規定毋須申報或計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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者，不在此限。

3.在事業機構或企業擁有資產或投資之獲益，其市場價值超過一千

美元者。但親戚向申報人之個人借貸或個人儲蓄帳戶合計五千美

元以下之存款，不在此限。

4.超過一萬美元以上之債務，但向親戚借貸者、本人或配偶自用住

宅之抵押貸款、傢俱或設施不超過其購價之貸款，不在此限。

5.超過一千美元之不動產、股票、債券、期貨或其他證券之交易，

其日期、金額、與簡要敘述；但本人與配偶之自用住宅、僅在本

人、配偶或未成年子女間之移轉，均不在此限。

6.申報日前，於當年度（行政機關人員首次申報時，尚須申報之前

二年）擔任之所有職務，包括員工、主管、信託受託人、合夥人、

業主代表、顧問等均屬之；但宗教、社會、兄弟會、政治團體或

榮譽職，均不在此限。非民選之申報人如在任職前二年期間，曾

接受美國政府以外來源超過五千美元報酬時，須申報報酬來源及

申報人提供相對服務性質之簡述。

7.任何與下列事項有關之約定的日期、關係人、以及相關條件之簡

述：(1)未來雇用；(2)出任公職係向原任職單位請假；(3)接受

美國政府以外之前雇主繼續支付酬勞；(4)繼續參加前雇主提供

之員工福利。

8.除另有規定外，配偶與未成年子女所有前開第 1.項至第 5.項財

產，亦須申報；盲目信託或不僅為其本人、配偶或未成年子女設

立之信託、或來源不明的收入或財產，可毋須申報，但依第一項

規定申報收入類別時，仍應將信託收入計入；同時於交付信託或

終止信託三十日內，均須檢附經移轉財產之清單通知相關倫理單

位。

基本上，申報內容依職務而有不同，對於未上市股票、未經鑑價

或估價無法判斷其價職之財產，例如不動產，得列出購買日期及價格

或課稅之估價（如價差超過一倍時得調整之，但申報內容不得為課稅

依據），或其他接近市場價格之估算方式調整，但須明列估算方式。

(三)受理申報單位及處理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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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立法機關：新進人員應於任職三十日內申報，並於其後每年五月

十五日定期申報。候選人應於成為候選人三十日內或五月十五

日，兩者較遲之日前申報。參、眾兩院議員、候選人及員工之受

理 申 報 單 位 分 別 為 眾 院 書 記 官 (Clerk)及 參 院 秘 書

(Secretary)，其於收受議員或候選人申報表後，應依一九七一

年選舉法規定，在七日內一份送其選區所在州政府官員，一份送

眾院或參院指定之委員會審查（眾院部分應於七日內送委員

會），並於申報日或五月十五日後之十五日內，提供大眾索閱。

除非進行中之調查所必要，議員之申報資料應於申報六年後銷

毀；未連任議員之申報資料，則於其不再為候選人一年後銷毀。

參、眾兩院指定委會應依程序審核，提供申報人諮詢意見，並通

知未依限申報、不實申報或錯誤申報者補正，申報人依諮詢意見

所為之善意行為，不罰。

2.行政機關：總統、副總統與總統副總統候選人、總統提名經參院

或兩院同意任命人員、聯邦郵局局長、副局長等向政府倫理局申

報，其餘人員除另有規定者外，向服務機關倫理官員申報。至於

申報的時間，總統提名人員應於接受提名後、聽證會五日前申

報；其餘應申報人員除機關有更嚴格之規定，否則應於任職三十

日內作就職申報，其後並於每年十月三十一日前作年度申報。除

了參與情報工作或應總統要求、本法規定以外之行政部門人員所

為之申報外，所有申報資料均應公開。申報資料須於申報後六十

日內審查，建檔並通知、協助申報人依法完成申報之程序。機關

首長、主管部會首長、以及倫理局局長應將其認有故意謊報、未

申報或未依法申報情形者，移司法部長處理。

3.司法機關：由聯邦司法會議成立的司法倫理委員會受理申報，監

督是否依法申報，提供公開查閱管道，研究決定應申報財產價值

的方法，以及查核申報內容是否違法。

(四)罰則：

1.授權司法部長將違反申報規定者，移送轄區地方法院。地方法院

對於知情並故意謊報、未申報或未依規定申報，得處五千元以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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罰款；對於違反信託規定，其知情並故意者處五千元以下罰款，

疏失者處一千元以下罰款。倫理局長及機關首長，應將其認為有

知情並故意謊報、未申報或未依規定申報者，移交司法部長。

2.授權總統、副總統、主管部會首長、機關首長、或公務員委員會

對行政機關未依法申報人員採取適當的人事或其他懲處。

3.禁止將自申報表取得資訊用於商業、信用、募捐或任何非法之用

途，違者處五千美元以下罰款。

二、離職雇用利益衝突

(一)永久限制：

曾任職美國政府行政部門、任何獨立機構或哥倫比亞特區之員

工，包括特殊雇用員工，離職後不得代理或以其他方式代表美國

以外之任何他人，就任何有關司法或其他訴訟程序、申請、判決

或其他決定之請求、合約、主張、爭議、調查、起訴、逮捕、或

其他有明確當事人，且美國或哥倫比亞特區為當事人一方、或有

直接且實質利益事項，並為其任職時曾經由決策、許可、否准、

推薦、提出建議、調查或其他方式，親身且實質參與者，以任何

正式或非正式方式，接洽美國政府或哥倫比亞特區之任何行政機

關、法院或軍事機構，或前述機關任何員工，或意圖影響而與其

作任何口頭或書面之溝通。

(二)兩年限制：

曾任職美國政府行政部門、任何獨立機構或哥倫比亞特區之員

工，包括特殊雇用員工、薪資相當或高於首長俸表（Executive

Schedule）規定之職位、待遇相當或超過一般俸表第十七級，具

相當決策或監督責任，並經倫理局長與機關首長會商後指定職

位、薪資為0-7級或以上之軍官或其他倫理局長指定之職位，於

離職後兩年內，不得代理或以其他方式代表美國以外之任何他

人，就任何有關司法或其他訴訟程序、申請、判決或其他決定之

請求、合約、主張、爭議、調查、起訴、逮捕、或其他有明確當

事人，且美國或哥倫比亞特區為當事人一方，或有直接且實質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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益事項，並於其離職前一年內曾在其法定職掌範圍內等候決定，

或親身且實質參與者，以任何正式或非正式方式，接洽美國政府

或哥倫比亞特區之任何行政機關、法院或軍事機構，及任職前述

機關之員工，或意圖影響而與其作任何口頭或書面之溝通。

(三)一年限制：

薪資相當或高於首長俸表規定之職位、待遇相當或超過一般俸表

第十七級，具相當決策或監督責任，並經倫理局長與機關首長會

商後指定之職位、薪資為0-7級或以上之軍官或其他倫理局長指

定之職位，除任職少六十日之特殊雇用員工外，於離職後一年

內，不得代理、為其律師或以其他方式代表美國以外之任何他

人，就任何有關司法、制定法規、或其他訴訟程序、申請、判決

或其他決定之請求、合約、主張、爭議、調查、起訴、逮捕、或

其他特殊事項，且正於其原任職機關等候決定，或涉其原任職機

關直接且實質利益者，以任何正式或非正式方式，接洽該機關或

其員工，或意圖影響而與其作任何口頭或書面之溝通。但有關個

人之事務，例如個人所得稅，或該名前員工就其在特定領域所具

專門知識無償提供聲明者，均不在此限。

(四)對現職員工合夥人之限制：

任何美國政府行政部門、任何獨立機構或哥倫比亞特區員工（包

括特殊雇用員工）之合夥人，不得代理或以其他方式代表美國以

外之任何他人，就任何關司法或其他訴訟程序、申請、判決或其

他決定之請求、合約、主張、爭議、調查、起訴、逮捕、或其他

涉及明確對象，且美國或哥倫比亞特區政府為當事人一方，或有

直接且實質利益事項，並為該員工任職時曾透過決策、核准、否

決、推薦、提出建議、調查或其他方式，親身且實質參與者，以

任何正式或非正式方式，接洽美國政府或哥倫比亞特區任何行

政、司院或軍事機構，或前述機關任何員工，或意圖影響而與其

作任何口頭或書面之溝通。

(五)罰責：

除經相關機關同意，單純為充實科學或技術資訊之接觸；或該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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員工在科學、技術上有傑出資格條件，從事於須具備該等資格條

件之特殊事務，且該名前員工參與符合國家利益時，經機關首長

會商倫理局長書面同意並刊登聯邦公報者，得不受前三項規定之

限制外，違反離職迴避規定者，應受以下處罰：

1.違反第一項至第三項規定者，處一萬元以下罰款或兩年以下有期

徒刑，或兩者併罰。原任職機關首長經通知並給予聽證會機會

後，如認該員工有違反前三項規定情形，得禁止其五年期間內代

表美國以外之任何他人，就在該部門等候決定之案件，以任何正

式或正式方式面對該部門，或意圖影響而作任何口頭或書面之

溝；或採取其他必要之懲處。

2.違反第四項規定者，處五千元以下罰款或一年以下有期徒刑，或

兩者併罰。

三、其他重要規定

(一)特別檢察官（Special Prosecutor）

1.任命：

司法部長必須對所接獲具體指出下列人員涉及違反聯邦刑法之

資訊，作不超過九十日之初步調查，並決定是否有進一步調查或

起訴之必要：(1)總統、副總統；(2)高級行政職位（Senior

Executive Service）；(3) 總統行政辦公室薪資水準不低於首長

俸表第四級基本俸給人員；(4)司法部薪資水準不低於首長俸表

第三級人員、副部長、中情局局長、副局長；(5)任何於現任或

前任總統（如前任總統與現任總統為同黨籍時）任內擔任第(1)

項至第(4)項職務人員；(6)將於下次總統選舉全國性競選委員會

中擔任重要職務人員。司法部長經初步調查結果，如認為沒有實

質須進一步調查或起訴之必要時，即以備忘通知法院結案，調查

結果亦不對外公開；但如司法部長未能於九十日內作成前述決

定，或其經初步調查結果認確有進一步調查或起訴之必要時，即

須向法院相關單位申請任命特別檢查官。法院收到司法部長申請

後，應任命一名特別檢察官並劃定其起訴權限（prosecutoria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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jurisdiction）。此外，參議院或眾議院司法委員會多數黨之多

數成員，或少數黨之多數成員，亦得以書面要求司法部長申請任

命特別檢察官。在這種情形下，司法部長必須於收受前述要求三

十日或完成初步調查十五日內，書面回復其所將採取行動；如不

擬申請任命特別檢察官，其理由。

2.權限：

除法律明定須由司法部長本人行使之職權外，特別檢察官就所有

與其起訴權限有關事項，享有完全而獨立之權威，以履行其調查

與起訴功能。包括：(1)在陪審團前進行訴訟程序或其他調查；

(2)參與法院訴訟程序與任何訴訟，包括民事及刑事事件；(3)就

法院於其依職權參與任何事件或訴訟程序所為之任何決定，提出

上訴；(4)檢視所有從任何來源可得之資料證據；(5)決定是否對

任何證據特權之主張提出抗辯；(6)適當接觸國家機密，必要時，

在法院對任何以國家機密為由而主張特權或企圖保留證據，提出

抗辯；(7)為任何符合法律規定要件之證人，向聯邦法院提出豁

免申請；(8)在符合現行法律規範下，檢查、取得或利用任何退

稅資料；(9)就其權限在任何有管轄權的法院提出起訴並簽署起

訴文件。對於屬於特別檢察官起訴權限範圍之事項，司法部、司

法部長、以其該部所有員工，除政府倫理法另有規定或特別檢察

官以書面同意外，均應暫停所有調查與訴訟程序。

3.待遇及享有資源

特別檢察官支領相當首長俸表第四級薪俸之待遇，並有權任命其

認為有必要、薪資水準不超過一般俸表十八級之人員，和指派前

述人員任務。除此之外，特別檢察官尚得向司法部請求必要之協

助，包括檔案、紀錄或其他與其起訴權限有關物品，以及使用其

執行職務所需之人力與資源。

4.監督

特別檢察官得公開或向國會報告其依職權所為之任何陳述或報

告，向並眾議院提出其接獲可能構成彈劾基礎的實質或可靠資

訊。國會相關委員會對於特別檢察官之職務行為有監督權，特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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檢察官對此監督權則有合作之義務。任務完成之後，特別檢察官

必須向法院相關部門提出完整之工作報告，內容包括對於所有事

件之處置以及未予起訴事項不起訴之理由。法院得依職權決定將

前述報告或其一部公開於大眾、國會或任何其他人，或保護相關

當事人而不公開其姓名，並於特別檢察官完成調查與起訴行為

後，隨時終止其任命。

(二)參院法律顧問：

1.參院法律顧問辦公室設顧問與副顧問各一人，均由代理議長自參

院多數黨及少數黨領袖推薦人選中任命，其任命案自參院議決後

生效。顧問支領相當首長俸表第三級基本薪俸之待遇，副顧問支

領相當首長俸表第四級基本薪俸之待遇，顧問得在預算額度內選

任參院助理顧問，並在不超過首長俸表第五級薪俸範圍內定其待

遇。顧問、副顧問及助理顧問之任命均須超出黨派，並完全以是

否適合其職務為考量，前述人員必須為法律專才及哥倫比亞特區

律師公會成員，同時於其任職期間不得經營事業或兼職。

2.參院法律顧問辦公室人員與參院議員或員工間溝通，為「律師—

當事人」關係，其職務之履行直接向參院聯合領導團(Joint

Leadership Group)負責。參院聯合領導團成員則包括：(1)參院

代理議長；(2)參院多數黨及少數黨領袖；(3)參院司法委員會主

席及少數黨首席議員；(4)參院負責預備金監督之委員會主席及

少數黨首席議員。參院法律顧問須依參院領袖團三分之二同意或

參院決議，為參議院、委員會、次級委員會、參議員或參院員工

辯護，扮演參院「法庭之友」的角色。

政府倫理法於一九七八年制定後，復於一九七九年（PL.96-19l；

PL.96-28）一九八二年（PL.97-409）、一九八三年（PL.98-150）、一

九八八年（PL.100-508）及一九九六年（PL.104-179）多次修正，主

要修正內容除延長政府倫理局授權撥款年限外，還包括限制個人兼職

收入不得超過其年薪的百分之十五，規範白宮高級助理、總統提名經

參院同意任命人員財產申報及信託程序、將聯邦部分執行幕僚功能之

人員納入應申報財產人員範圍、排除部分政黨與選舉活動於離職迴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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限制事項之外、以及將「外觀」上有損廉潔形象者一併納入規範等。

該法最近一次修正案是在一九九九年提出，不過迄未經國會通過。

第三節　倫理改革法

一九八九年一月二十五日，布希設置總統聯邦倫理法改革委員會

(President's Commission on Federal Ethics Laws Reform)，任命

傑出法律學者與公共倫理專家威爾凱(Malcolm Richard Wilkey)為主

席，卡特政府的司法部部長貝爾(Griffin B. Bell)為副主席，並具體

指示以下四項關鍵原則：

(一)公務員的倫理標準必須明確，以確保官員行為合於最高廉潔標準

以及大眾對他們的信賴。

(二)標準必須公平、客觀並符合常識。

(三)聯邦政府三個部門的標準必須平等。

(四)國家無法承擔影響有能力的公民服公職意願的不合理限制條件。

該委會於同年三月九日提出報告指出，行政部門的倫理規範沒什

麼問題，倒是國會的倫理管理有許多問題存在。依據該委員會的建議，

布希總統於一九八九年四月五日提出倫理改革法（The Ethics Reform

Act of 1989），國會當時受困於一連串的醜聞，在無法抗拒外界壓力

情況下，於同年十一月通過該項法案。一九八九年倫理改革法總共有

十一條條文，主要在使聯邦政府行政、立法及司法三個部門的倫理標

準一致，該法修正重點包括：

(一)離職人員迴避限制

在政府倫理法有關離職人員一年迴避事項，增加下列限制：1.禁

止行政部門得接觸毋須依資訊自由法(Freedom of Information Act)

公開與談判有關資訊之官員，就其離職前一年內，曾親身且實際參與

任何代表美國之貿易或協定有關事項，協助或提供諮詢意見；2.禁止

行政部門支領相當一般俸表第十七級以上高層人員或軍官，意圖影響

其原任職機關或人員之公務行為，而與其溝通接觸；3.禁止國會議員

及國會之民選人員，意圖影響國會議員或任何國會員工之公務行為，

而與國會議員、國會員工或助理人員溝通接觸；4.禁止國會議員之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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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委員會或次級委員會、領袖人士之及員工及立法部門官員，意圖

影響其原僱主、委員會或次級委員會成員、國會領袖人士等之公務行

為，而與相關議員或其員工接觸；5.禁止行政及立法部門員工，代表

外國政府或政黨，意圖影響任何政府機構或其員工之公務行為，或為

其提供協助為諮詢意見。但以美國聯邦或地方政府機關員工或民選官

員或國際機構、教育機構、醫療機構等機構員工身分從事公務之行為、

涉及個人事務與專業知識領域、科技資訊及證詞等行為，均不受前述

迴避規定之限制。

(二)齊一行政、立法、司法三部門財產申報規定

1.廢止一九七八年政府倫理法第二條及第三條有關立法及司法

部門財產申報相關規定，修正原第一條規定之範圍，將適用對

象擴及總統、副總統、國會議員及其候選人、總統提名經參院

同意任命人員、總統或總統當選人公開宣布準備提名擔任須申

報財產職位之人員、行政部門（含聯邦郵局）一般俸表第十六

級以上職位或支領相當待遇人員、相當或超過第0-7級薪俸軍

官、其他政府倫理局局長認為層級相當之職位、行政法法官、

基於機密或政策因素不受任用資格限制人員、各機關之倫理官

員、參眾兩院議員、立法部門相當或超過一般俸表第十六級以

上待遇人員、參眾兩院議員支領待遇相當或高於一般俸表十六

級之助理（如該議員未雇用支領相當待遇人員，則至少需有一

名主要助理申報）、司法部門待遇相當或超過一般俸表十六級

以上人員、首席法官、上訴法院及最高法院法官、以及其他政

府倫理局局長認為應申報之人員等。

2.修正申報內容，申報各項收入最高金額由原先「十萬美元以上」

提高為「一百萬美元以上」，應申報收入及車馬費之金額由現

行一百美元提高為二百美元，並將部分投資公開上市且投資組

合多樣化之基金排除於應申報內容之外。另提高罰則，知情且

故意謊報、未申報、未依規定申報、以及違反信託規定者，最

高可處一萬美元元以下罰款，疏失者處五千美元以下罰款；另

未經核准而延持申報得處二百美元之罰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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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受理申報單位經審核後，須於符合現行法律規定之申報資料簽

署。對於不符規定者則須提供改進建議（包括交付盲目信託、

依美國法典第十八篇相關規定請求豁免、自請調職、重新指派

職務、限定職權範圍或辭職等等），並就其是否依改進建議處

理複查，對已遵行者簽署，未遵行者通知任命人或倫理官員。

4.將倫理主管單位得於其職權範圍內，以法規明定要求所屬員工

為祕密申報之規定，擴大適用至立法及司法部門，亦即參眾兩

院相關委員會及司法會議亦得要求所屬為秘密申報。

(三)修正接受禮物與旅遊補助之規定

1.放寬對長官饋贈的規定，允許在婚禮或退休等特殊場合得致贈

禮物；廢止違反此項規定者應予調整職務之規定，改為採取適

當之懲處。要求行政首長訂定接受非聯邦來源支付其員工因公

執行職務或參與活動所需之旅費或相關費用，但應於每年五月

三十一日及十一月三十日，一年兩次就本機關收授禮物超過二

百五十美元者，詳列其金額、支付方式、贈與人及受贈人之姓

名、費用及會議或類似活動之性質、或其他法令規定事向倫理

局長提出報告，並公開供大眾檢視。

2.禁止聯邦官員與國會議員接受下列人士之饋贈或向其勸募：(1)

尋求公務員之職務行為或從事受公務員任職機關規範活動

者；(2)該人員職務行為之作為或不作為，對其其利益有實質

影響者。

3.禁止國會議員、官員接受理禮物以回報影響任何公務行為之履

行，違者須受適當懲處或其他矯正處分。

(四)將獨立檢察官的調查範圍以及百分之十五兼職收入限制之適用對

象，擴及國會議員。

(五)加重有關罰責規定，違反相關規定最高可處一年或五年以下有期

徒刑、五萬美元以下或其收受金額較高者之罰金，或兩者併罰。

第四節　聯邦規範體系

總的來說，聯邦政府行政倫理規範約有以下四類：國會通過的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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律、總統公布的行政命令、聯邦政府各機關發布的規章、以及相關機

關對個案諮詢或疑義所作的函釋或備忘。

(一)法律(Statutes)

國會通過的法律案，包括一九七八年政府倫理法及其歷次修正，

以及一九八九年倫理改革法等，其規範對象可涵蓋行政、立法及司法

三個部門，均併入美國法典(United State Code)相關章節。

(二)行政命令(Executive Order)

總統發布的行政命令，是以行政部門員工為對象。除前述甘迺迪

總統發布的第一Ｏ九三九號行政命令、詹森總統發布的第一一二二二

號行政命令外，布希總統與柯林頓總統先後於一九八九年、一九九Ｏ

年及一九九三年、二ＯＯＯ年，分別二度發布與行政倫理相關行政命

令。

布希總統於一九八九年四月十二發布第一二六四七號行政命令

「行政部門員工之倫理行為原則」(Principles of Ethical Conduct

for Government Officers and Employees)，一九九Ｏ年十月十七日

再度發布同名的第一二七三一號行政命令。依據布希總統的說法，這

項行政命令規範的目的僅在於確保每個公民對於聯邦政府的廉潔能完

全的信心。該號行政命令限制總統任命的專職非永業公務員，除部分

薪資低於一般俸表九級的人員外，並不得在外兼職兼薪；此外，任何

兼職都必須符合相關規定的行為標準。(Rohr, 1998, p.77)。

柯林頓總統於一九九三年一月二十日甫上任之初即發布第一二八

三四號行政命令「行政部門任命人員倫理承諾」(Ethics Commitments

by Executive Branch Appointees)，對離職高級官員增加以下限制：

1.禁止於離職五年期間遊說；2.禁止於離開聯邦公職後，參與代表外

國政權的活動；3.禁止於參與美國政府貿易協商五年內，代表外國政

府或政權。不過柯林頓總統在二ＯＯＯ年十二月二十八日卸任前夕，

發布的第一三一八四號行政命令，則廢止第一二八三四號行政命令，

使原受該號行政命令限制之聯邦行政部門現任或離職員工，自二ＯＯ

一年一月二十日起，不再受其拘束。

(三)聯邦規章：(Code of Federal Regula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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除政府倫理局就所有公務員均應遵守的倫理規範定有共通性的

規定外，各機關依政府倫理法相關規定，就其本身業務性質之不同，

亦訂有相關行政規章，規定本機關應遵循行政倫理規範。其中政府倫

理局所發布的「行政部門員工倫理行為準則」(Standard of Ethical

Conduct of Employees of the Executive Branch)，被編入聯邦規章

第五章的B子章；又依政府倫理局網站提供資訊，目前就倫理事項訂

有補充規定者，共有財政部、聯邦存保公司、能源部、聯邦能源管理

委員會、內政部、國防部、聯邦通訊委員會、農業信用制度保險公司、

農業信用局、人事管理局、州際商業委員會、期貨交易委員會、勞工

部、國家科學基金、健康與人力服務部、郵政費率委員會、聯邦貿易

委員會、核能管理委員會、運輸部、聯邦入出口銀行、教育部、環境

保護局、聯邦儲備董事會、國家航太局、聯邦郵局、國家勞工關係董

事會、平等就業委員會、住宅及都市發展部、國家檔案局、田納西流

域管理局、消費產品安全委員會、聯邦礦業安全與健康審核委員會、

聯邦退休基金投資董事會、預算管理局等三十九個機關。

(四)函釋與備忘(Memoranda)

行政倫理觀念與法制的發展，雖然已有相當長的一段時間，但法

令規定的鉅細靡遺與日新月異，使得一般公務員在面臨相關倫理情境

時，往往仍有不知所措。因此，當公務員面臨某種倫理情境而不知如

何處理時，為避免違反倫理規範，最好向機關倫理單位或政府倫理局

政府請求提供諮詢意見；又在涉及刑事責任情況下，則可向司法部法

律顧問室求助，受理諮詢的機關或單位即會以函釋諮詢意見或備忘，

告訴該公務員應該怎麼做。然而由於受理機關或單位對於求助的個案

必須儘速提供意見，在查無往例或未及詳慎討論的情況下，可能會先

提供非正式意見(Informal opinion)，告訴公務員應如何處理其所面

對的倫理情境。這類非正式意見雖不能保證絕對正確，提出詢問的人

也不須遵循照辦，但其可為提出疑義的公務員撐起一道法律的保護

傘。也就是說，如果求助的公務員按照相關機關或單位的建議意見去

做，在詢問者已提供真正事實且未有隱瞞或誤導情況下，萬一將來其

行為被認為是違法時，即可免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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對於公務員比較常面臨的倫理情境，政府倫理局則於蒐集彙整

後，對各機關的倫理官員不定時下達相關的函釋與備忘，供所有公務

人員參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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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章　倫理法制的執行

第一節　聯邦倫理機構

一、聯邦政府倫理局

一九七八年十月二十六日通過的政府倫理法，授權在人事管理局

(Office of Personnel Management)轄下成立政府倫理局 (Office of

Government Ethics)，並自一九七八年起，每年撥給該局二百萬美元

經費，為期五年，至一九八三年九月三十日為止。倫理局局長由總統

提名，經參院同意任命，其在人事管理局監督下，負責提供行政部門

所有與防止員工利益衝突相關之政策。依據政府倫理法的規定，倫理

局局長在擬訂政策、法規、程序及申報表時，應會商相關機關及司法

部長。行政部門各機關須應倫理局長之要求，提供服務、人力及設施，

俾使政府倫理法發揮最大功效。又除法律禁止外，應提供倫理局長認

為履行其職務所需之該機關持有資訊及資料。倫理局局長法定職掌共

有以下十四項：

(一)會商司法部長，擬訂並向人事管理局提出由總統或人事管理局頒

布、與行政部門利益衝突或倫理相關法規之建議，包括行政部門

員工依政府倫理法所為之申報、審核程序，以及申報資料公開等

規定。

(二)會商司法部長，擬訂並向人事管理局提出由總統或人事管理局頒

布，與利益衝突事項及其解決途徑相關法規之建議。

(三)監督並調查行政部門員工、以及負責收受、審查與公開申報資料

之行政機關官員是否遵守政府倫理法第二條有關財產申報之規

定。

(四)審查財產申報表有無違反現行利益衝突法規，並對審查結果所顯

示之任何利益衝突或倫理問題，提出適當的矯正建議。

(五)監督並調查個人與機關遵守法律有關行政部門其他財產申報與內

部審查之規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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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解釋人事管理局或總統發布有關利益衝突、倫理問題、以及財產

申報之法規。

(七)接受機關倫理顧問或其他主管官員要求，會商有關利益衝突個案

之解決途徑。

(八)建立正式諮詢意見服務(formal advisory opinion service)制

度，俾於通案性事項提供諮詢意見，或就重要事項提供關係人請

求提供諮詢意見之機會，並彙整、出版前述諮詢意見，提供機關

倫理官員及大眾。

(九)指示機關或員工倫理局局長認為必要之矯正措施。

(十)向行政機構要求倫理局局長認為必要之相關報告。

(十一)協助司法部長評估利益衝突法律之效果與適當之修正建議。

(十二)在司法部長協助下，從是否與利益衝突法律一致並有效補充之

的觀點，評估人事管理局與其他機關發布之利益衝突與倫理問

題相關規定有無修正必要。

(十三)與司法部長合作建立一套向司法部長報告有關違反利益衝突法

律指控言論的有效機制。

(十四)提供行政機關倫理標準之資訊，並促進其瞭解。

一九八三年十一月十一日，國會通過政府倫理法再授權法案，繼

續撥給該局五年的經費，至一九八八年九月三十日止；同時也提高該

局的地位與權限。包括：(一)明定局長任期五年；(二)賦予政府倫理

局更大的自主權，同意該局於「諮商」(in consultation with)人事

管理局後訂定行政部門利益衝突與倫理相關法規，而非在其「監督」

之下運作；(三)獨立預算，將未來五年預估支出、維持該局所須之經

費及各項變動的影響，均列入送交國會之政府預算；(四)允許局長在

涉及財產申報事項的調查中，向機關的督察長（Inspector General）

請求協助；以及(五)要求局長審核白宮高級幕僚的財產申報表。

一九八八年十一月三日國會再度通過法案，延長撥款該局六年的

經費，至一九九四年九月三十日止；同時讓政府倫理局脫離人事管理

局管轄，成為一個獨立機關，局長應於每年三月三十一日前向國會報

告該局之運作情形。此次修正之其他重點包括：(一)提高局長職務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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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位，將其由原支領行政首長俸表的第三級待遇，提升為第四級；(二)

要求局長保證行政部門各機關均就機關如何受理、審核、評估及公開

其員工財產申報表之程序，以及各行政機構應向該局提出報告，說明、

評估本機構倫理方案等，訂定相關規範。對於機關未依規定建立或修

正倫理方案，或個人違反相關倫理法規者，倫理局局長對於機關或個

人，分別有命令或建議「矯正行動」(Corrective action)之權；(三)

將局長請求督察長協助的範圍擴及任何依據該局法定職責所進行的調

查；以及(四)將該局一九八九年的預算增加至二百五十億美元，其後

的五年並增為每年三百億元。

政府倫理局的授權撥款期限於一九九四年屆滿後，國會經過二年

延宕，始再度修正政府倫理法，並通過自一九九七年至一九九九年，

為期三年的授權撥款。一九九六年政府倫理修正的重點主要為允許局

長除在於法不合之情況外，得收授禮物及捐款。除此之外，局長應以

書面訂定標準，用以判定收受金錢、服務、設施等，是否對於政府倫

理局或其員工，以公平客觀的態度執行職務的能力，有不利影響；或

在實際上或外觀上，有損相關業務或涉及該項業務員工廉潔。

依據參院法案審查報告之說明，一九九六年政府倫理法修正授權

期間的選擇，其主要是為使下次再授權的時間避開總統任期的第一年

與第四年。因為在這段期間，該局須投入大量人力在總統大選與新舊

總統交接所衍生的問題上。然而政府倫理局依法授權撥款的年限於一

九九九年屆滿後，參眾兩院雖分別有法案提出(S.1503與H.2904)，擬

將授權撥款期限延長至二ＯＯ三年，不過相關法案仍未完成立法程

序。據詢政府倫理局及司法部倫理辦公室的官員，咸表示此種情形在

在美國為司空見慣。司法部倫理辦公室主任Mary A. Braden女士更舉

數年前美國曾因未及時通過預算，造成舉世罕見的政府部門暫時停止

辦公的特殊現象，以及司法部迄至筆者參訪當時（十月中旬）仍未通

過撥款，來說明這種立法撥款延遲情形在美國聯邦政府甚為常見。

總的來說，自一九七八年政府倫理法制定以來，相關法令的修訂

不但逐步擴大財產申報適用對象，同時在禮品、演講費、兼職收入、

離職人員等各方面增加更多的限制，使得政府倫理局的職權範圍與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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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量均大幅成長。在實地參訪過程中，受訪的政府倫理局的管理分析

師 Colin C. Christian亦證實表示，新舊政權交接過程中，確實是該局

業務量大增的時刻。因為政府倫理局不但須依法對所有定期申報之財

產申報表逐一審核，在總統提名人選未就職、未任命、甚至為獲提名

之前，就已經在協助過濾擬任人員資料並提供諮詢意見了。當總統準

備任命或提名某個公職職位時，白宮往往會就該職位擬任人選是否有

違反相關倫理法制規定，涉及利益衝突之虞，請給政府倫理局提供諮

詢意見。雖然如此，政府倫理局基本上仍是聯邦行政部門中的一個小

單位，所轄人力及預算都極為有限。以公元二ＯＯＯ年來說，其正式

編制員額不過八十四人，預算九百一十一萬四千美元。該局組織以局

長辦公室為首，其下設有以下四個部門：

(一)政府關係與特殊計畫室(OGRSP)：

負責國會聯絡、促進國技倫理與反腐化合作活動、協助局長在總

統廉潔與效率會議中扮演角色、發起或協助該局之特殊活動等。

(二)一般諮詢與法律政策室(OGC&LP)：

負責為行政部門建立並維持一致的政府倫理法制、擬定並解釋行

政部門倫理政策及法規、協助其他機關有關倫理法制與政策之執

行、對利益衝突法規之修正提出建議、回應媒體對於相關資訊之

需求。

(三)機構計畫室(OAP)：

分為教育及計畫服務、財產申報及計畫審核等三個部門，分就其

職掌事項協助聯邦機構執行、辨別與解決問題、以及提供教育訓

練材料等方面，並與其密切合作。

(四)行政與資訊管理室(OAIM)：

提供人事、薪資、財政資源管理等基本行政事務之支援服務。

二、其他涉及倫理規範的機構

依據一九六九年的第一一二二二號行政命令，聯邦政府每個機構

都必須設置一位倫理官員(DAEO)，負責本機關倫理相關事項。事實上，

許多機關不單置有倫理官員，甚至本身就設有倫理機構。例如本次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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習計畫中所拜訪的司法部倫理辦公室，其職掌事項包括受理除首長或

其他依法須向倫理局申報者外，司法部其他相關人員之財產申報、協

助本機關人員處理涉及倫理疑義之情境、訂定本機關適用的倫理規

範、提供教育訓練資料、以及蒐集提供倫理法規資訊等等，工作性質

與內容和政府倫理局相仿。據辦公室主任Braden女士表示，該辦公室

對於司法部同仁提出倫理疑義提供之諮詢意見，同樣具有法律保護傘

的作用。

行政部門其他和行政倫理關係較為密切的機構，包括為聯邦機構

解釋涉及刑事犯罪法律的司法部法律顧問室(Office of Legal Counsel)；

依據一九七八年通過之 Inspector General Act規定設置，負責調查機關

內部欺騙、浪費與管理不當的督察長室(Inspector General Office)；以及

專為協助處理白宮及總統任命人員倫理問題的白宮顧問醜聞管理及總

統辦公室。

除了前述行政部門相關單位外，還有幾個主管犯罪偵防的機構，

也和行政倫理的執行有密切的關係。首先是司法部的廉政單位(The

Public Integrity Section of the Department of Justice)，一九

七六年成立，與司法部長維持獨立而合作的關係；其次是前面在政府

倫理法中已經介紹過的獨立檢察官；最後是與聯邦犯罪調查有關的聯

邦調查局。以上三個機構，在不同情況下都可能負責違反倫理法規的

犯罪偵查工作。

第二節　地方政府倫理機構

自從聯邦政府於一九七八年制定政府倫理法以來，美國各級地方

政府紛紛效尤頒布相關倫理法規，並設置倫理機構。不過基於美國分

權制度的特色，各地方政府的倫理規範雖大多參考聯邦政府的規定，

但亦因各地風土民情與政治情況有別，其規定仍有不一之處。此外，

地方倫理機構的組織，包括本研究參訪的兩地方倫理機構－紐約州倫

理委員會與舊金山市及郡倫理委員會，都是以「委員會」的方式行之。

以下謹就該兩地方政府倫理機構簡要介紹如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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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紐約州倫理委員會

紐約州倫理委員會係於一九八七年，依該州政府倫理法而成立，

其主要功能有以下五項：(一)為其管轄範圍之公務員提供諮詢意見；

(二)教育員工瞭解其倫理義務；(三)受理制定政策及高待遇人員之財

產申報；(四)調查可能違反倫理法規的行為；(五)評估知情且故意違

反倫理法規的罰款。紐約州倫理委會以州長為主席，五位委員均由州

長任命，但其中須有一名由主計官(Comptroller)提名，一名由檢察長

(Attorney General)提名，另三人毋須先經提名。五位委員中，同一政

黨者不得超過二人，政府官員不得超過一名，且均不得擔任黨職或受

雇為遊說者。委員任期五年，非有失職或無法執行職務情形，不得去

職，俾其超出政治活動，保持獨立。

委員均為無給職，僅開會時得支領出席旅費。為避免受外界影響，

開會時採秘密會議。依該委員會自己的界定，其基本任務係教育及提

供諮詢意見。對於州員工提出的倫理疑義，倫理委員會提供的諮詢意

見分為正式諮詢意見與非正式諮詢意見兩種。其中正式資詢意見須經

委員會多數委員議決通過，在詢問者係善意且未省略或誤述任何事實

情況下，正式諮詢意見對於委員會及詢問之個人，均具有拘束力。這

種正式諮詢意見的拘束力雖僅限於個案，但卻很可能成為將來類似案

件的先例。因為委員會往往會依據過去所作成的正式諮詢意見，對其

後提出類似疑義的個人，提供非正式諮詢意見。非正式諮詢意見對於

雙方均無拘束力，僅為一種指導。在委員會成立的前幾年，為因應該

州公務人員提出疑義，陸續發布正式諮詢意見不少，不過在各類正式

諮詢意見累積相當數量後，對於州政府員工提出的疑義，大多即可參

考以往發布的正式諮詢意見，逕行提供非正式諮詢意見。因此，在該

會成立之初，正式諮詢意見較多，在累積相當數量之後，非正式諮詢

意見已逐漸取而代之。一九九九年提供的諮詢意見中，正式諮詢意見

僅有十七則，非正式諮詢意見則有一七七則。

受理財產申報案件是紐約州倫理委員會重要工作項目之一。在參

訪位於紐約首府 Albany的紐約州倫理委員會時，據該委員會公關主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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Walter C. Ayres表示，紐約州倫理委員會對於該州員工的財產申報資

料均須逐件審核；其並在引導參觀時，特別介紹該會撥出相當大的辦

公區域，專門儲存財產申報資料。不過限於人力，該會一九九九年受

理一萬七千件財產申報書中，實際完成審核的僅數百件。

二． 舊金山市及郡倫理委員會

和嚴謹的紐約州倫理委員會比較起來，位於舊金山市繁華鬧區

Market Street的舊金山市及郡倫理委員會，則有著西岸的休閒風格。

舊金山市及郡倫理委員會於一九九五年籌設，一九九六年一月一日正

式運作。其名義上雖冠以「市」及「郡」之名，不過其實際上其管轄

範圍為市憲章中與競選經費、遊說、利益衝突與政府倫理之法規。對

於同一事項之規範，市法規須受聯邦及州法令之節制，不得與其牴觸，

但在未規範之部分，則可作進一步或較嚴格之規定。

和紐約州倫理委員會一樣，舊金山市及郡倫理委員會的主要任務

為教育公民及大眾有關倫理法規以及市府員工財產申報事項。各機關

依法須申報財產之人員，除首長向倫理委員會申報外，均由其所屬機

關受理財產申報，申報資料有限度之公開，公眾可向受理申報機關查

閱。基本上該會對於財產申報資料並不作審查。依據委員會官員 Joe

Lynn的說法，該委員會受理財產申報資料後，其應予公開的資料就放

在其辦公室外的檔案櫃中，供民眾申請查閱，但除 Common Cause此

一專門從事倫理問題的研究機構外，查閱者不多。

有關違反倫理事項的申訴或舉發，原則上由該委員會的調查官先

予檢查，其認為確有疑義存在之案件，即移交市與郡檢察官處理；認

為所檢舉事項並無疑義者，則提經倫理委員會同意後逕予結案。送檢

察官處理之案件，如經檢查官決定無調查必要移回者，調查官即再進

行初步審查，對於審查後認確無疑義者予以結案，認為仍有進一步瞭

解必要者，則進行調查。對於可能違反倫理法規案件之調查應予保密，

但調查結果予以罰款或和解之案件，則得予公開，不過該市迄今尚無

因違反倫理法規而遭定罪之案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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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章　檢討分析

在陽光法案與杜絕貪污腐化的訴求下，要求公職人員揭露財產、

對於現職人員接受禮物、兼職與離職人員再任等事項加以限制等行政

倫理法制逐步建立。經由對於公職人員重重監督與限制，以往政府官

員種種不法濫權或藉職務牟利的行為，一一現形；甚至過去司空見慣

的作法，也因禁不起公眾和輿論嚴格的檢視，暴露其中利益衝突的本

質，而受到法律的規範與禁止。然而福兮禍所倚，凡事物極必反，禍

福往往相隨而僅一線之隔。正因為倫理規範的的正當性與必要性不證

自明，贊成者的聲浪與理由遠比反對者充分而響亮，然而隨著強化行

政倫理規範的聲浪愈來愈大，規範內容愈來愈嚴格的同時，反省的思

潮也隨之而來。

第一節　規範的意義與目的

訂定法律規範，首要探究並確立規範的意義與目的，方能具體評

估其所達到之成效，而不致本末倒置，形成手段與目標的置換。基於

政府存在最重要且根本的目的之一，即在為人民提供服務。因此，當

代民主國家提倡行政倫理法制，旨在經由廉能政府的建立，為人民提

供更好的服務，至於公務員的權益則往往不在考量範圍之內。如果從

這個觀點出發，吸引有才華與誠實的人進入政府服務雖然也是一項可

欲的目標，但為社會創造最大的利益，包括經濟、效率、最好的公共

安全與其他服務，提升尊榮感、愛國心、以及國家自我意識價值，則

更形重要(Cody & Lynn,1992, p7)。

從另一個角度來看，腐化的環境會導致難以吸引優秀人才進入政

府服務的結果，前麻州州長William F. Weld曾說，如果我們默認政

治與公共生活是種「骯髒的事」這種看法超過某種程度，將會打一開

始便把誠實及有能力的公民阻絕於公職門外。如此，行政倫理的追求，

對吸引優秀人才進入政府機構服務而言，似又未必全然是負數。但擔

任公職即須將個人，甚至家人的隱私完全攤在陽光下供人檢視，無所

遁形這種愈趨嚴格的倫理規範真的有利無弊嗎？或許羅爾（Joh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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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ohr）以下發人深省一段論述，足以讓吾人為惕：

「恣意對待公務員的隱私權可能會在他們看待隱私權的整體態度

上，造成一種不健康的影響。因為政治揭露儀式的特性，使公僕很難

在對此加以抱怨的同時，又能讓自己看起來於德行無虧。這裡潛藏的

危險在於：最後公僕可能只好默默地屈從於政府插足其隱私，而使我

們有一群對隱私權價值毫無所覺的公僕；既然他們必須為公益犧牲自

己的隱私權，那麼或許他們也就不吝於要求我們其他人做同樣的犧

牲。然而由一群對民主自由體制下公民應有隱私權需求毫不在乎的人

所組成的官僚體系，是不可能妥善維護公眾的福祇。我們並不希望經

由體制對公僕本身隱私權的破壞，使政府官員習慣於這種感覺。財產

申報絕對不能被政府人事官員用來鼓吹隱私權只有對那些有什麼要隱

瞞的人才有關係的觀念。」（Rohr, 1998, pp.47-48）

「君子無事不可對人言」，只要不貪贓枉法就沒什麼好隱瞞的觀

念，與視個人隱私為基本人權之一的民主社會價值，實有其格格不入

之處。因此，如何在公務人員的基本人權與公眾利益之間，慎求衡平，

比起一味地嚴格規範乃至侵犯公務人員的私領域生活，更值得吾人深

思。由是觀之，行政倫理法制規範的核心概念唯有建立在防止「利益

衝突」的角度上，強調「廉潔形象」的重要性，而非無視於公務人員

的基本權利，或粗暴地加以限制或侵犯、踐踏公務人員尊嚴、甚至將

公務人員視為潛在罪犯，所有的規範才有其正當性與合理性。

即以財產申報為例，要求特定職位公務人員公開其財產，其目的

在經由公開申報人員之財務狀況，監督申報人財產變動、收受饋贈或

車馬費等收入等，使貪污受賄者現形；並可藉以檢視申報人持有財產

與其公務職責內容，有無利益衝突而須迴避之情形，而非在探知申報

人有多少家產；對於兼職、與前僱主關係、以及離職迴避規範之精神

則分別在於避免公務人員因體力及精神不足，影響工作績效、以及避

免因過去、現在或未來之僱傭關係，圖利特定私人而影響公益或人民

對政府的觀感，而不是剝奪公務人員選擇職業的自由。同樣地，禁止

公務人員接受特定來源的禮物或招待，是為維護政府廉潔形象的外

觀，而不是限制公務員的正常社交活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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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樣的見解，或許在一九八七年，Donald Campbell 擔任倫理局

代理局長時，發布備忘錄禁止聯邦員工接受特定來源食物（包括吃飯

在內）與車馬費，所引起討論可獲得具體闡明。起初，聯邦員工對於

這項禁令大為反彈，因為在許多情形下，政府官員與業者可能是朋友，

這項禁令如以聯邦員工和其在業界朋友的尋常一頓社交午餐，便認為

其中可能有洵私舞弊可能，無疑對公務員尊嚴有相當大的傷害。更何

況在某些專業領域中，政府官員與業者往往很容易有同學、校友或師

生關係，在此情形下，這樣的規定更顯得不近人情。

然而前述反彈聲浪在政府倫理局體察時勢，將規範目地導向合理

的方向後，終於成功地平息各方的質疑。Campbell局長的解釋為：「禁

止接受政府有業務往來者邀請午餐和公務員的廉潔無涉，其目的僅在

員工廉潔可能受質疑的情境建立一道屏障。」問題焦點於是由對公務

員廉潔的質疑，轉向「外觀不當」以及大眾可能的疑慮(Rohr, 1998,

p78) 。易言之，禁止公務員工接受業者招待未必表示其中有不可告人

之事存在，或可能影響其公務之執行，而是廉潔的外觀和廉潔的行為

同樣重要。廉潔的行為有助於實質上提昇政府行政效率，廉潔的外觀

則可強化公眾對政府廉潔的信心，二者實有相輔相成之效。

第二節　規範的內化

徒法不足以自行，尤其對倫理法制這種具有高度道德性的規範而

言，發自內心的信仰與服膺，才是達到規範目標的不二法門。即如布

希總統一九八九年設置的總統聯邦倫理法改革委員會，在其提出報告

中廣為人引述的一段話所言：「倫理的政府不光是法律而已，而是一種

精神， 一套耳濡目染的行為規則，一種風氣。它是一種氣氛，從最高

層到最基層的政政與決策官員，某些行為直覺上就被認為正確的，而

另一些行為則是不能被接受的。法律或規則無法窮盡倫理的規範，它

們只能建立行為的最低標準。各種行為的變化是無限的，根本不可能

以條文來完全規範或禁止，以法律強制人遵守是最昂貴的方法。」

（Cody & Lynn, 1992, p.2）。

如何將行政倫理的規範內化於一般大眾與公職人員心中，即使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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比倫理規範本身重要，起碼也有同等的重要性。因此，對於聯邦或各

級地方政府倫理機構而言，教育訓練都是其最重要的任務之一。即以

此次參訪的各倫理機構而言，均針對倫理法規、常見倫理情境疑義與

相關事項，引製各種宣導品、手冊、錄音帶、錄影帶、光碟，供大眾

索取或購買。在網際網路無遠弗屆的今日，各機關也都將相關法規及

其他訊息刊登機關網站或相關網頁，甚至有網路版供下載。此外，定

期或不定期舉辦或參加各種宣導活動，諸如座談、講習、研討會等，

以及參加國際反腐化活動，都是各倫理機構例行辦理，進一步提倡並

強化行政倫理觀念的作法。

印製出版品和舉辦或參與或活動，除了喚起包括公務員在內的社

會大眾對倫理規範的關注，還有一個非常實際的功能。紐約州倫理委

員會公關主任Walter C. Ayres即幽默地表示，該會出版許多手冊及說

明，係將財產申報、利益衝突等相關倫理法規以「英文」寫下來。因

為多數法律條文的規定對一般公務員來說，實在過於晦澀難解，以淺

顯易懂、平鋪直敘的文字將法律條文重新加以銓釋，讓公務人員真正

瞭解其應遵守的倫理規範，有時比徒具規範本身更為重要。助理顧問

Suzanne M. Dugan在受訪時也表示，嚴格的倫理規範確實引致公務人

員的反彈與不滿，為使州管轄之公務員更瞭解倫理規範的意涵與內

容，經常的教育訓練有其必要性，其本人每年都有相當長的時間巡迴

紐約州各地參加講習會。

規範內化的重要性在適法與否間的模糊地帶，以及「外觀」不致

引發不當聯想上更為彰顯，這或許由前台北市政府高層官員與業者一

起出國考察的例子中可以窺見端倪。有指示所屬接受廠商投標權限的

副市長與主管都市發展開發案件的一級機關首長，和參與管轄範圍內

公共工程投標，或有案件於管轄權限下等待審查的業者一起出國考

察，不論是否有實質違反倫理規範之情節，從其外觀上來看，卻很難

不引起大眾的質疑。即使現行法令未有規範，如果行政倫理規範能深

入內化政府官員心中，上述情節是否涉及「利益衝突」疑慮的湧現，

毋寧是必然會有的自省，如果再考量到「外觀不當」將引致大眾對政

府廉潔信心的侵蝕，有操守的公務員是否應知所迴避，自不待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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即如觀念潛移默化的力量讓人訝異，其影響的方向往往也出人意

表。美國政府倫理法制定之初，因法令規範細密繁瑣，大量從私人企

業挖角的雷根政府於一九八七年下台後，面臨在職或離職不當言行的

指控，包括：財產申報、盲目信託、外觀不當、違反接受禮物限制、

以及業外收入限制的官員，竟達數百名之多。當時許多新聞界人士相

信，把焦點放在政府倫理上，經由各種弊端的揭發，大眾對於政府倫

理的信心終將回復。但很不幸的，此一理想並未成真，將來似乎也不

太可能成真。柯林頓在緋聞案及白水案均有相當事證的情況下，不受

影響地兩度當選美國總統，似乎顯示泥漿摔跤似地打混仗已經成為美

國政治人物的共同特徵，美國大眾對於公眾人物不當行為的新指控失

去興趣，連帶使得有關行政倫理弊端的揭發，不再具有成為政治利器

的潛力 (Roberts & Doss, 1997, p.112)。

然而當太多行為失檢的例子，使人民對於這類訴求麻痺，民眾對

於倫理問題不再關心，甚至認為「天下烏鴉一般黑」時，民主政治即

危如卵石。因為政治效能感是民主政治最重要的特徵之一，民主國家

的人民相信，一般平民百姓透過政治參與有能力影響政府的政策。如

果這種信心遭打破，人民認為有權有勢的人可以經由賄賂或其他不正

當的受段影響政府決策，政治效能感將隨社會正義消逝無蹤。因此，

惟有透過不斷的宣導與教育訓練，讓公務員以及一般大眾持續保持對

公務倫理的信仰與堅持，使倫理的行為內化為公務員自省的標準，而

非僅是外在的法律規範；把不倫理行為的揭發當作必要的自清與監

督，與向上提升達致更高倫理要求的動力，而非司空見慣的新聞標題，

行政倫理法制規範的目標才有達成的可能

第三節　研究建議

我國有關行政倫理事項，向無統一的規範，而係散見於各相關法

規。除公職人員選舉罷免法、貪污治罪條例、公務人員任用法、政府

採購法等相關法規外，與本研究範圍有關者，主要為公務員服務法、

公職人員財產申報法以及利益衝突迴避法三法。然而如將前述三法及

其相關規定和美國相比，其條文篇幅著實在少得可憐；但深入探究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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規定範疇，卻又發覺其內容似有無所不包之情形。質言之，我國目前

有關行政倫理的規範，彷彿只要儘量擴大限制的範圍，便自然能阻絕

貪污腐化之門；或者明知其不可，但為求杜大眾攸攸之口，仍儘可能

作最大的規範。以上不論何種情形，由於缺乏對於規範意涵、目的及

達致效果的深層思考，致使規定內容籠統含混，重形式而輕實際，不

但公務人員的基本人權受到忽略，具體適用又常無法達到規範的真正

目的。

從倫理規範的目的與前述美國倫理法制規範的重點來看，當前我

國倫理法制似可朝以下幾個改進的方向：

(一)規範對象：

不論公務員服務法、公職人員財產申報法或公職人員利益衝突迴

避法，規範對象大致為：政務人員、常任文官以及民意代表，而

忽略了一群不具公職身分或僅暫時從事公職，但卻常具有相當實

質影響力的人，包括各機關以機要方式進用隨首長進退、以聘

任、聘用或其他方式遴聘擔任高級職務或高待遇職缺人員、以及

國會助理人員等。事實上，常任文官永業化的特性，不但使其可

能涉及職務上及離職迴避的情況較少，在職位上也比較能秉持其

專業並勉力維護業務推展一慣性。反觀隨選舉成敗進退，或仰賴

有任命權者個人好惡進用人員，因為缺乏身分的保障，與外界互

動（包括任用前與離職後任職機構或職務安排）較為密切，不具

永業公務員將公職視為終身志業的使命感與忠誠，且因接近決策

者而往往對政策形成有較永業公務員為高的非正式影響力，故不

但應將其納入行政倫理規範對象，前述人員所應受規範的強度，

尚應較一般不負政策決定的永業公務員為高。

(二)申報內容：

由於公務員實際擁有有多少資產或債務，與該名公務員本人是否

廉潔並無必然關係，因此其資產或債務的明細，除非與其職務有

利益衝突可能，否則似不應為審視財產申報資料時所欲知悉的重

點。舉例而言，一般公務員住豪宅、穿華服、開名車、出入高級

場所，除非與其公務職責之履行有利益衝突情形，或有貪污受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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或因職務行為不當獲益之嫌疑，否則似乎不是民眾或政府所應關

心或過問的，亦無將其公告周知之必要。然而如前所述，隱私的

維護並非絕對的，而須建立在前述公益與私利的衡平上。因此，

職務愈高、知悉資訊愈多及影響力愈大的人，所享有或掌控權力

愈大，其所受規範的密度應愈高，其行為及財務關係，也應愈透

明公開，俾大眾檢視。至於不負政策決定責任人員，即使因其職

務性質，有申報之必要，亦應財產揭露之必要性應與其可能產生

利益衝突成比例。據悉行政、考試及監察三院函送立法院審議的

公職人員財產申報法修正草案，除了增加信託規定外，也擴增了

應申報財產人員的範圍。在此同時，除應考量擴大申報範圍在審

查人力有限的情況下，有無增添實務上困擾，並稀釋了各界注意

力外外，基於對公務員隱私權的維護，似應慎思對於部分人員採

取秘密申報規定的可能性。

(三)授權規定：

公務員服務法及公職人員利益衝突迴避法對於兼職、饋贈、離職

迴避及其他利益衝突事項，多屬概括性的規定。最近行政院研擬

修正公務員服務法時，基於現行離職迴避事項採「職務禁止」無

法確實達成禁止離職公務員從事不當利益輸送目的，而擬修正採

「行為禁止」方式。實際上，現代民主國家各類政府事務龐大繁

雜，各機關職掌業務各不相同，基於業務性質與機關特性，其可

能涉及利益衝突之種類與型態各有不同；然而對於現職或離職人

員利益衝突迴避事項之規定，不論在政府遂行政務、公務員執行

職務與工作權利、以及民眾觀感上，均有重大影響，倘規定徒成

具文或有過於嚴苛，均有所不宜。因此，除就具有一體適用事項

作原則性及全面性作概括性的規範外，更應授權各主管機關須就

其所屬人員，針對本機關業務與人員特性，訂定更詳盡周密的規

範。

(四)調查程序：

目前我國有關倫理的規範多偏向靜態的禁止規定，除涉及刑事犯

罪部分應由檢察官主動偵察外，對於違反倫理規範的指控或事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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時，行政機關並無相關之調查機制與權限，因此，機關往往無法

具體掌握及瞭解相關情節，適時加以處理或提出澄清，反而坐視

媒體發布其主動查證或根本未經證實之消息，任令事態擴大。除

影響各界觀感外，有時甚至使公務員之人格、名譽及隱私權，受

到無法彌補之重大傷害。因此，當有政府官員受到違反倫理行為

的質疑時，適當的調查程序即有其必要。當然，如前所一再強調，

公務員的隱私應受適當的保障，不過如果其廉潔受到合理的質疑

時，尤其是擔任職位有具體或特定之影響力者，極可能會造成人

民對政府信心的侵蝕，相關單位自應即時且積極地以公正、客觀

的程序進行調查。惟此處所應進行的調查，如涉及財務問題時，

其重點應不在該名公務員本身財產多寡，而在其職務行為是否因

原有資產或債務，或接受財務或其他安排而受到影響。對於接受

調查的當事人，應規範其配合調查之義務。惟經調查結果如查無

不法情事時，其調查內容是否公開宜有彈性之規定。

(五)罰責:

目前有關違反倫理規範之罰則，有刑事罰及行政罰兩種。然而部

分規定不論情節輕重均予一致之處罰，例如違反公務員服務法第

十三條第一項至第三項規定者，先予撤職；違反同法第十四條之

一者，處二年以下有期徒刑，得併科罰金；部分行為無罰則規定，

缺乏強制約束力量，似有輕重失衡之虞。似宜考量規範本身目

的，授與機關相當裁量權限，對於情節輕微之案件，按其違反規

範之主客觀因素與條件，予以適當行政罰鍰之裁罰權或行政上懲

處權限，以收因地制宜之效。

除了以上法規修正之方向外，欲期倫理法制之落實與踐行，當然

仍有賴教育訓練的加強與宣導，自基礎觀念紮根，才是最有效的解決

之道。



37

第五章　結語

民調專家哈里斯(Luis Harris)在一九八六年所作的調查中發現，民

眾聯邦政府行政部門的信心水準，已從二十年前的 41%跌落至 18%。

一九八五年一份針對聯邦高級行政職位官員的研究也反映了哈里斯的

調查結論，將近百分之六十三的前聯邦高級官員建議社會新鮮人進入

私人企業而非公務部門服務，即使這些受訪的前官員們表示樂在工

作。一九八八年的一份報告也顯示，大眾對於公務員的尊重陡然直落。

該報告指出，過去二十年來一連串公職候選人在競選時倡言反對 “華

盛頓垃圾” ，這些候選人通常把政府的問題和不負責任與無能的公務

員劃上等號，而隨著社會對公務員的尊重和評價愈低，就愈少有能力

的人會進入政府部門服務 (Steinberg, 1990, pp.23-25) 。

類似貶抑公務人員能力與工作態度的情形，同樣也出現在當前臺

灣社會。雖然臺灣在國人「鐵飯碗」刻板印象深植的情況下，尚不致

使公務人力的來源出現短缺的窘境，但對於公務員低評價的看法如果

成為社會主流，不但將嚴重打擊目前公務人力士氣，對於吸引優秀人

才投身公務部門亦將是無形的阻力，反而強化只想追求「錢多事少」

者投身公職考試的意願。官僚體系的良窳，關涉國家形象及整體發展

甚鉅。尤其近年來國際間有關臺灣投資環境評比結果，屢屢出現官僚

體系效率低落、清廉評價低落的負面評價。在國家競爭力優勢不再的

今日，更有賴行政倫理法制的革新與落實，建立廉潔而有能力的公務

人員形象，與高品質官僚體系，使貪污腐化在公務體系中無所遁形，

俾達致行政效率提昇之根本目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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